
中共湖北文理学院委员会研究生工作部

研字〔2023〕56号

关于做好 2022-2023 学年研究生先进集体和
先进个人评选工作的通知

各培养学院：

为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，鼓励广大研究生刻苦学习、潜

心科研、积极进取，促进研究生德、智、体、美、劳全面发

展，树立和宣传一批优秀研究生典型，根据学校《研究生先进

集体和先进个人评选办法（试行）》（校政发研〔2022〕4

号）要求，决定开展 2022-2023 学年研究生先进集体和先进个

人评选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评选对象

2022-2023 学年在校并具有湖北文理学院学籍的非定向研

究生，以及由其组成的团队。



二、评选类别

（一）先进集体：优秀班集体、优秀学术科研团队、优秀

公益实践团队、优秀创新创业团队。

（二）先进个人：优秀研究生、优秀研究生干部。

三、评选比例

（一）优秀研究生团队：每学年评选 10-20 个。

（二）优秀研究生：在校研究生总数的 15%。

（三）优秀研究生干部：在校研究生学生干部总数的

15%。

（四）优秀研究生标兵：优秀研究生和优秀研究生干部总

数的 5-10%。

各院具体指数见《申报指数分解表》（附件 1）。

四、评选条件

按《湖北文理学院研究生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评选办法

（试行）》（校政发研〔2022〕4 号）规定执行。

五、评选程序及要求

1.11 月 3 日前，集体或个人填写申请表（见附件 2），交

所在培养学院。

2.11 月 10 日前，各培养学院研究生奖助学金评审委员会

在征求研究生导师意见的基础上，确定初步人选，并在本学院

范围内完成公示 3 个工作日。

3.11 月 13 日前，各培养学院将公示无异议的申请表和汇

总表（见附件 3）及支撑材料报研究生工作部思政与就业管理

办公室（324 室），联系人：赵老师，电子版同步报送。



4.11 月 20 日前，研工部将审核通过的人选提交校研究生

奖助学金评审领导小组审定，审定后的名单在全校范围公示 5

个工作日。

5.公示无异议后报学校发文。

六、工作要求

1.各培养学院要高度重视研究生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评选

工作，精心部署，认真组织。可结合本单位的实际情况，制定

切实可行的评选细则，大力宣传、加强指导、抓实抓好，保证

研究生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评选工作公平公正公开。

2.各培养学院要把研究生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评选作为思

想教育和就业教育的重要内容，作为实践育人工作的有效载体

来抓，不搞形式走过场。通过评优工作，加强诚信教育、励志

教育、感恩教育；使研究生受教育长才干，切实增强全体研究

生服务国家服务人民的社会责任感与使命感。

附件：1.研究生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申报指数分解表

2.研究生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申请表

3.研究生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汇总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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